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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宁夏证监局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年 9月 29日收到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以下简称“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发来的开源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关于对中国证监会宁夏监管局（以下简称“宁

夏证监局”）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宁夏证监局针对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提议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事宜，

向开源证券出具问询函（宁证监函[2016]266 号）。要求开源证券就上海宝银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新华百货 2016年 9月 18日《公告》中提出的议案是否存在违背

关于不调整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的情形进行回复。开源证券回复如下： 

 （一）关于上市公司换届选举情况说明 

2016 年 9月 10 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交《关于新

华百货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于 2016年 9月 12日由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6 年 9 月 13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

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增加提案人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关于新华

百货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 2016年 9

月 21日不变。 

2016 年 9月 13 日，上市公司股东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上市公司提交

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议案。 

2016 年 9 月 13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股东函件的公告》，公告指

http://www.sse.com.cn/


出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交的上述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议

案因提交时间已超过规定的提交时间，属于无效议案。股东大会召集人将对以上

提案不予列入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2016 年 9月 19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提请公司董事会依照法律及《公司章程》

召集并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1、《关于股份公司换

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2、《关于股份公司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3、

《关于股份公司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2016年 9月 22日，上市公司披露了《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换届选举曲奎、梁庆、张凤琴、邓军、郭涂伟及王金录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张莉娟、梁雨谷及陈爱珍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二）关于承诺的相关说明 

1、相关承诺的具体内容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

了《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2015年 12月 15 日修订）》

（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根据收购报告书，收购人关于是否拟改变上市公

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关于子公司资产和业务的相关声明如下：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调整上市公司现任

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出具上述承诺时，上市公司

现任董事会为第六届董事会。 

2、关于是否违背相关承诺的说明 

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告显示，自 2016年 9 月 12日至 2016年 9月 21 日为上市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期间。 

2016 年 9月 18 日，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且正



处于换届选举期间，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交的换届选举董事会议案并未罢

免任何董事，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在任期内或第七届董事会选举

产生前仍可正常履行职责。 

鉴于上述情形，本财务顾问认为，2016 年 9月 18日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

人提交换届选举董事会议案时正处于换届选举期间，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提

交的换届选举董事会议案并未罢免任何董事，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

会在任期内或第七届董事会选举产生前仍可正常履行职责。因此上海宝银及其一

致行动人提交换届选举董事会议案事宜不属于调整现任董事会即第六届董事会

的情形，未违背上海宝银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作出的“收购人

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调整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的

承诺。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9月 30日 


